
 

□申請／□變更／□終止 

 
 
 
 
 
 
 
 
安泰銀行信用卡正卡持卡人資料 

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

 
立授權書人資料 
帳戶戶名 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

通訊地址 

□ □ □ 

    市    區鄉    路 

    縣    市鎮    街 
段  巷  弄  號  樓  之 聯絡電話 

（O） 

（H） 

行庫名稱       分支行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存款帳號 

請勾選每月自動扣繳方式：

□當期應繳全額。 

郵局存款帳號     □存簿立帳局號：         □依安泰銀行循環信用繳 

           儲金帳號：           款辦法扣繳。 

     □劃撥儲金帳號：         未勾選者，則以當期應繳全額處理。

此  致  （請勾選授權扣繳行庫/局） 

□安泰商業銀行     □臺灣銀行         □彰化銀行 

□台灣中小企業銀行 □台灣新光商業銀行 □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

□京城商業銀行     □淡水信用合作社   □郵局 

立授權書人簽章 

（請蓋原存款印鑑） 

 

 

 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（請分別於一、二聯簽名蓋章） 

以下立授權書人免填 

以下由安泰銀行填寫： 

立授權書人為□正卡  □附卡  持卡人 

 

主管：              經辦： 

以下由開戶行庫／局填寫： 

□印鑑符合    □印鑑不符 

 

主管：              核章： 

※指定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及郵局轉帳者，須為正卡人持卡人本人帳戶。 

※信用卡正卡持卡人與立授權書人非同一人，請附上立授權書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※以安泰銀行帳戶辦理自動轉帳者，如帳戶有餘額，本行將逕自予以扣款，直至當期應繳款項繳清為止。 

※辦理其他行庫自動轉帳者，自生效日起，您的結帳日將自動變更為每月 9日，扣帳日為每月 25 日，敬請注意。 

※填妥本表後請郵寄至『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45 號 3樓 安泰銀行信用卡中心  收』，申請手續約需 30 天，核淮後將會 

 在繳款通知書列示出該授權轉帳帳號及轉帳繳款日，請務必提前將當月信用卡應付款項存入您的存款帳戶。 

※如有疑問，請電安泰銀行信用卡服務熱線 02-2327-9919，謝謝您。 

信用卡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 

立授權書人為支付              之安泰銀行應付款項，謹授

權  貴行庫／局於安泰銀行請款時，依請款金額逕自立授權人

在  貴行庫／局之下列存款帳戶直接轉帳付款予安泰銀行，惟

當帳戶餘額不足支付信用卡帳款時，則不予轉帳（安泰銀行除

外），並同意直接轉帳金額與應繳信用卡帳款不符時，自行向安

泰銀行查詢釐清，概與  貴行庫／局無關。立授權書人終止或

更改本授權行為時，須以書面通知安泰銀行，由安泰銀行通知  

貴行庫／局，於送達後之下個月開始生效。 

收款人 

安泰商業銀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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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申請／□變更／□終止 

 
 
 
 
 
 
 
 
安泰銀行信用卡正卡持卡人資料 

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

 
立授權書人資料 
帳戶戶名 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

通訊地址 

□ □ □ 

    市    區鄉    路 

    縣    市鎮    街 
段  巷  弄  號  樓  之 聯絡電話 

（O） 

（H） 

行庫名稱       分支行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存款帳號 

請勾選每月自動扣繳方式：

□當期應繳全額。 

郵局存款帳號     □存簿立帳局號：         □依安泰銀行循環信用繳 

           儲金帳號：           款辦法扣繳。 

     □劃撥儲金帳號：         未勾選者，則以當期應繳全額處理。

此  致  （請勾選授權扣繳行庫/局） 

□安泰商業銀行     □臺灣銀行         □彰化銀行 

□台灣中小企業銀行 □台灣新光商業銀行 □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

□京城商業銀行     □淡水信用合作社   □郵局 

立授權書人簽章 

（請蓋原存款印鑑） 

 

 

 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（請分別於一、二聯簽名蓋章） 

以下立授權書人免填 

以下由安泰銀行填寫： 

立授權書人為□正卡  □附卡  持卡人 

 

主管：              經辦： 

以下由開戶行庫／局填寫： 

□印鑑符合    □印鑑不符 

 

主管：              核章： 

※指定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及郵局轉帳者，須為正卡人持卡人本人帳戶。 

※信用卡正卡持卡人與立授權書人非同一人，請附上立授權書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※以安泰銀行帳戶辦理自動轉帳者，如帳戶有餘額，本行將逕自予以扣款，直至當期應繳款項繳清為止。 

※辦理其他行庫自動轉帳者，自生效日起，您的結帳日將自動變更為每月 9日，扣帳日為每月 25 日，敬請注意。 

※填妥本表後請郵寄至『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45 號 3樓 安泰銀行信用卡中心  收』，申請手續約需 30 天，核淮後將會 

 在繳款通知書列示出該授權轉帳帳號及轉帳繳款日，請務必提前將當月信用卡應付款項存入您的存款帳戶。 

※如有疑問，請電安泰銀行信用卡服務熱線 02-2327-9919，謝謝您。 

信用卡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 

立授權書人為支付              之安泰銀行應付款項，謹授

權  貴行庫／局於安泰銀行請款時，依請款金額逕自立授權人

在  貴行庫／局之下列存款帳戶直接轉帳付款予安泰銀行，惟

當帳戶餘額不足支付信用卡帳款時，則不予轉帳（安泰銀行除

外），並同意直接轉帳金額與應繳信用卡帳款不符時，自行向安

泰銀行查詢釐清，概與  貴行庫／局無關。立授權書人終止或

更改本授權行為時，須以書面通知安泰銀行，由安泰銀行通知  

貴行庫／局，於送達後之下個月開始生效。 

收款人 

安泰商業銀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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